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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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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
总

表
（

第
一

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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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制

单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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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

春
市

袁
州

区
财
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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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制
时
间

：
2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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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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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1
日

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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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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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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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建

、
扩
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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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
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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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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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
革
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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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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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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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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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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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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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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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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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
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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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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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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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
级

寨
下

镇
集

镇
雨

污
水
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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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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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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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

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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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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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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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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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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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

0
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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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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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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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
注

：

1、
革

命
老

区
转

移
支

付
资
金
不
要
求
县
市
财
政
配
套

，
不
得
为

其
他
专
项
资
金
进
行
配
套

。

2、
革

命
老

区
专

门
事

务
：
包
括
革
命
遗
址
保
护

、
革
命
纪
念
场
馆
的
建
设
和
改
造

、
烈
士
陵
园
的
维
护
和
改
造

、
老
红
军
及
军
烈
属
活

动
场

所
的

建
设

和
维

护
等
。

3、
革

命
老

区
民

生
事

务
：
主
要
是
指
改
善
革
命
老
区
人
民
群
众
生
产
生
活
条
件
相
关
的
事
务

，
主
要
包
括
乡
村
道
路

、
饮
水
安
全
等
设
施
的
建

设
维

护
，

以
及

教
育
、

文
化
、

社
会

保
障
、

卫
生

等
民

生
事

务
。

4、
革

命
老

区
转

移
支

付
资
金
不
得
有
偿
使
用

，
不
得
用
于
行
政
事
业
单
位
人
员
支
出
和
公
用
支
出

，
不
得
用
于
投
资
经
商
办
企
业

，
不
得
用
于
购

置
交

通
工

具
(专

用
车

船
等

除
外

)、
通

讯
设

备
，
不

得
用

于
能

够
通

过
市

场
化

行
为

筹
资

的
项

目
和
不
符
合
革
命
老
区
转
移
支
付
资
金
使

用
原
则
及
范
围
的
其
他
开
支

。

5、
项
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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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
单

位
要

及
时
总
结
上
年
度
革
命
老
区
转
移
支
付
资
金
使
用
情
况
和
政
策
实
施
效
果

，
于
每
年

3月
底
前
在
本
级
政
府
预
决
算
公
开
平
台

上
公

示
，
并

向
区

财
政

局
报

送
革

命
老

区
转

移
支

付
项

目
实

施
及

绩
效

评

价
有

关
情

况
。






